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义务告知书

各团场及有关生产建设单位：

为预防和治理生产建设活动导致的水土流失，保护和合

理利用水土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

土保持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

持法>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生产建设单位应当依

法履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和义务，做好以下水土保持工作：

一、依法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第二

十六条规定，在山区、丘陵区、风沙区以及水土保持规划确

定的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开办可能造成水土流失

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按照经批准的水

土保持方案,采取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措施。

生产建设单位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或者水土保持方案

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一）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征占地面积在 5公顷以上

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5万立方米以上的生产建设项目应编

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二）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征占地面积在 0.5公顷以

上 5公顷以下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1千立方米以上 5万立

方米以下的项目应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并实行水土保

持承诺制管理。



（三）征占地面积不足 0.5公顷且挖填土石方总量不足

1千立方米的项目，不再办理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依法

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即可。

二、及时履行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批手续

根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

利部令第 53号）生产建设项目发生如下情况，应补充或者

修改水土保持方案，并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一）工程扰动新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或者重点治

理区的；

（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或者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

增加 30%以上的；

（三）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线路横向位移超过 300

米的长度累计达到该部分线路长度 30%以上的；

（四）表土剥离量或者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的；

（五）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发生变化，可能导致

水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者丧失的。

因工程扰动范围减少，相应表土剥离和植物措施数量减

少的，不需要补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

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弃渣场以外新设弃渣场的，或者

因弃渣量增加导致弃渣场等级提高的，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开

展弃渣减量化、资源化论证，并在弃渣前编制水土保持方案

补充报告，报原审批部门审批。

三、履行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义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二条和水土



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生产建设单位应在项

目开工前依法一次性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照“就地入库”原则，由师市水行政

主管部门向建设单位出具补偿费缴纳通知单。建设单位应主

动向可克达拉税务部门自行申报缴纳。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标准：1.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

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每平方米 1元（不足 1平方米的按 1平

方米计，下同）一次性计征。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水

库淹没区不在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范围之内。2.开采矿产资

源的生产建设项目，建设期间，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每平方

米 1.5 元一次性计征。开采期间，石油、天然气以外的矿产

资源按照开采量（采掘、采剥总量）每吨 1元计征。石油、

天然气根据油、气生产井（不包括水井、勘探井）占地面积

按年征收，每口油、气生产井占地面积按自然资源部门核定

的永久占地面积计算（超过 2000平方米的按 2000平方米计

算）；对丛式井每增加一口井，增加计征面积按自然资源部

门核定的永久占地面积计算（超过 400平方米的按 400平方

米计算），每平方米每年 1元。3.取土、挖砂（河道采砂除外）、

采石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的，根据取土、挖砂、采石

量，按照每立方米 0.7元计征。对缴纳义务人已按照前两种

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4.排放废弃土、

石、渣的，根据土、石、渣量，按照每立方米 0.7元计征。

对缴纳义务人已按照前三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

再重复计征。



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情形：1.建设学校、幼儿园、医

院、养老服务设施、孤儿院、福利院等公益性工程项目的；

2.农民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新建、翻建自用住房的；3.按

照相关规划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田间土地整治建设和农

村集中供水工程建设的；4.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市政生态

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项目的；5.建设军事设施的；6.按照水土

保持规划开展水土流失治理活动的；7.法律、行政法规和国

务院规定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其他情形。

四、严格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

生产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生产建设单位应当依据批准的水

土保持方案与主体工程同步开展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和施工

图设计，按程序与主体工程设计一并报经有关部门审核，作

为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的依据。

五、加强水土保持的施工管理

主动加强与水土保持方案监管单位和项目所在地水行

政主管部门的联系沟通，同时应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管理，在

招投标文件和施工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的水土保持责任。强

化奖惩制度，规范施工行为。

六、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对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生产建设项目，生产建设单位

应当自行或者委托具备相应技术条件的机构开展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

监测单位应当在每季度第一个月向审批水土保持方案

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上一季度监测季报。监测季报对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情况进行评价，在监测季报和总结报

告中明确“绿黄红”三色评价结论。监测成果应当公开，生

产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建设期间将水土保持监测季报在其

官方网站公开，同时在业主项目部和施工项目部公开。

七、开展水土保持监理工作

按照《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水利部第 28号令）及

《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

管意见的通知》（水保〔2019〕160号），在工程建设期间，

生产建设项目应当开展水土保持施工监理工作。

征占地面积在 20公顷以上或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20万立

方米以上的项目，主体工程开展监理工作的单位应配备具有

水土保持专业监理资格的工程师；征占地面积在 200公顷以

上或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200万立方米以上的项目，应当由具

有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专业资质的单位承担监理任务。

监理单位应根据国家建设监理的有关规定和技术规定、

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工程设计文件，对水土保持工程进行

质量、进度和投资控制，提出质量评定意见。

八、及时组织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

生产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应当验收水土保持设施；水土保持

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



用。

生产建设单位是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责任主体，应当在

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或竣工验收前自主开展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验收合格并公示（20个工作日）后，将有关材料报

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取得报备回执。水土保持设施自主

验收报备应当提交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材料报备函、申请

表、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和水

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其中实行承诺制管理的项目，无需提

交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组中应当有

至少一名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方案专家库专家。

九、水土保持监督检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生产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各项水

土保持要求，并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对监督检

查发现的问题，按时完成整改，并向监督检查单位报送整改

情况。水土保持监督检查包括对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的跟

踪检查和对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情况的核查。

十、相关处罚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违

反水土保持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手续；逾期

不补办手续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生产

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处分：



依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未编制水

土保持方案或者编制的水土保持方案未经批准而开工建设

的；

生产建设项目的地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未补充、修

改水土保持方案或者补充、修改的水土保持方案未经原审批

机关批准的；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过程中，未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对水

土保持措施作出重大变更的。

第五十四条规定 违反水土保持法规定，水土保持设施

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将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直

至验收合格，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五条 规定违反水土保持法规定，在水土保持方

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以外的区域倾倒砂、石、土、矸石、尾

矿、废渣等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按照倾倒数量处每立方米十元

以上二十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仍不清理的，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清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清

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五十七条 规定违反水土保持法规定，拒不缴纳水土

保持补偿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自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部分万

分之五的滞纳金，可以处应缴水土保持补偿费三倍以下的罚

款。



以上主要规定及事项特此告知。

最后，感谢师市所有生产建设单位的支持和理解!

师市水利局

2026年 4月 16日

第四师可克达拉市水土保持违法违规行为

监督投诉举报电话：0999-8182771

国家税务总局可克达拉税务局

缴费窗口咨询电话：0999-3127605


